《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依据中国轻工联合会2024年11月8日《关于下达《智能浴室镜》等16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的通知》［中轻联标准〔2024〕240号，计划编号2024068，项目名称“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本项目计划完成时间为2025年。
1.2 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4年12月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召开《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成立暨工作讨论会，对标准起草工作的计划、进度及分工协作进行了初步安排，成立了以李成祥为组长，王玲楠、王泽锋、杨明华、乐军、孙万玺、董智强、饶舟、胡宝义、张维一、林宝达、梁秀美、陈映波、张曼、陈顺顺为组员的标准起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进度安排，首先查阅了国内外相关资料，经过细致的文献调研，未查到关于“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相关标准。
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参考了GB/T 30779-2014《鞋用水性聚氨酯胶粘剂》主要框架内容，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此外，对于剥离强度的要求，结合国内外剥离强度认证要求，初步确定了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剥离强度分级要求。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环保安全技术要求，采用现行的相关标准。起草小组结合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市场发展和现状要求，初步确立了本文件的主体框架及主要指标要求，形成标准初稿。
起草工作组在工作过程中广泛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对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原材料来源、生产现状、使用要求及市场发展趋势等情况作了深入的研讨，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进程安排。标准讨论稿形成后，起草工作组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经认证分析修改，最终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文件由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丽水学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合力革业有限公司、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省丽水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浙江丽水有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丽水南城新澄产业创新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大学等共同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成祥、王玲楠、王泽锋、杨明华、乐军、孙万玺、董智强、饶舟、胡宝义、张维一、林宝达、梁秀美、陈映波、张曼、陈顺顺等。
所做的工作：李成祥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并负责对各阶段标准的审核。王玲楠、王泽锋、杨明华、乐军、孙万玺、董智强、饶舟、胡宝义、张维一、林宝达、梁秀美、陈映波、张曼、陈顺顺等人负责本文件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对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进行工艺了解，对生产制造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使用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和归纳。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析。负责对收集的样品进行测试验证工作。负责本文件其他材料的编制。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注意与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规章、国家与行业标准等的兼容性和协调性一致，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文件的制定工作；对难以量化的指标或内容，尽量用文字进行说明；力求简单、清晰、实用性强、适用面广，便于使用人员理解和操作，尽量满足市场需要。
剥离强度是决定合成革层间粘合稳定性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合成革成品的耐用性与品质。本标准针对该树脂的应用场景，重点明确水、光、热处理后高剥离性能的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
在保证高剥离强度的同时，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在作为聚氨酯树脂的一种特殊原料来源的产品，仍需要满足聚氨酯树脂在不同使用场景的各种性能指标，作为通用性要求，本文件给出生物基水性聚氨酯性能指标参考GB/T 30779-2014《鞋用水性聚氨酯胶粘剂》的要求。
除了物理力学性能，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对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作为绿色环保产品重要衡量指标，需满足绿色产品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1） GB/T 2943 胶粘剂术语
（2） GB/T 34443 人造革与合成革术语
（3）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4） GB/T 8949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5） GB/T 2794 胶粘剂粘度的测定 单圆筒旋转粘度计法
（6） GB/T 39294 胶粘剂变色（黄变）性能的测定
（7） GB/T 7123.1 多组分胶粘剂可操作时间的测定
（8） GB/T 7123.2 胶粘剂适用期和贮存期的测定
（9） GB/T 13354 液态胶粘剂密度的测定方法 重量杯法
（10） GB/T 6329 胶粘剂对接接头拉伸强度的测定
（11） GB/T 7124 胶粘剂 拉伸剪切强度的测定（刚性材料对刚性材料）
（12） GB/T 17593.3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第3部分：六价铬 分光光度法
（13） GB/T 22930.1 皮革和毛皮 金属含量的化学测定 第1部分：可萃取金属
（14） GB/T 20385.1 纺织品 有机锡化合物的测定 第1部分：衍生化气相色谱-质谱法
（15） QB/T 4046 聚氨酯超细纤维合成革通用安全技术条件
（16） GB/T 20388 纺织品 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四氢呋喃法
（17） GB/T 22808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含氯苯酚的测定
（18）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19）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2.2  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
2.2.2  术语与定义
[bookmark: _Hlk52207086]GB/T 2943、GB/T 34443等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2.3  分类
按照产品粘合层树脂剥离强度性能的不同分为高剥离型粘合层树脂和普通型粘合层树脂，可分别用A和B表示。
2.2.4  要求
2.2.4.1  外观
产品应为半透明至乳白色液体，允许有泛蓝光。取约100g产品倒入清洁、干燥、无色透明的表面皿中，在自然光或D65光下目测。
2.2.4.2  产品性能
产品性能要求应符合 表1 要求。
表1 产品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A级指标
	B级指标
	测试方法

	1
	剥离强度N/cm
	≥50
	＜50
	按附录A的规定制作试样，按GB/T 8949-2008中5.9规定的方法进行。

	2
	粘度（20±0.5℃）/Pa・s
	≥2000
	按GB/T 2794-2022 中7.1规定的方法进行。

	3
	pH值/（25℃）
	7-9
	采用pH试纸进行测试，取一小块试纸在表面皿或玻璃片上，用沾有待测液的玻璃棒点于试纸的中部，观察颜色变化，对比标准比色卡来判断pH值。

	4
	黄变性
	≥4级
	按GB/T 39294-2020中7.2规定的方法进行。

	5
	胶粘剂可操作时间/min
	
	按GB/T 7123.1-2015规定的方法进行。

	7
	存贮期
	≥6个月
	按GB/T 7123.2-2002规定的方法进行。

	8
	密度/g/cm³
	1.0 - 1.2
	按GB/T 13354-1992规定的方法进行。

	9
	拉伸强度/MPa
	5-30
	按GB/T 6329-1996规定的方法进行。

	10
	剪切强度/MPa
	3-20
	按GB/T 7124-2008规定的方法进行。

	11
	固含量%
	≥48
	按GB/T 2793-1995规定的方法进行。

	12
	水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按附录A的规定制样后，将样品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冲洗2分钟，将清洗后的聚氨酯树脂样品浸泡在水中，浸泡时间24小时。浸泡过程中，要确保样品完全浸没在水中，以减少环境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处理完毕后，按GB/T 8949-2008中5.9规定的方法进行。

	13
	光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按附录A的规定制样后，按GB/T 16422.1-2019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按GB/T 8949-2008中5.9规定的方法进行。

	14
	湿热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按附录A的规定制样后，按GB/T 12000-2017中 4.2.1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按GB/T 8949-2008中5.9规定的方法进行。



本文件为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通用要求，产品性能要求根据不同应用领域要求有所不同，本文件只规定作为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的基本要求。
2.2.4.3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有害物质限量
	序号
	项   目
	限量指标
	测试方法

	1
	重金属/mg/kg
	六价铬（Cr6+）
	≤2.0
	

	
	
	总铅（Pb）
	≤90
	

	
	
	总镉（Cd）
	≤100
	

	
	
	总汞（Hg）
	≤2
	

	2
	有机锡/mg/kg
	单丁基锡（MBT）
	不得检出
	

	
	
	二丁基锡（DBT）
	不得检出
	

	
	
	三丁基锡（TBT）
	不得检出
	

	3
	烷基酚（AP）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mg/kg
	辛基酚（OP）
	不得检出
	

	
	
	壬基酚（NP）
	不得检出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EO）
	不得检出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
	不得检出
	

	4
	邻苯二甲酸酯类/mg/kg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BB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不得检出
	

	
	氯化苯酚/mg/kg
	≤0.05
	

	
	甲醛/mg/kg
	≤20
	


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有害物质限量要求从严执行。
2.3  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前，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作为保障合成革层间粘合稳定性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鞋履、箱包、服装配饰等领域，其剥离强度直接决定合成革成品的耐用性与品质寿命。但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团体标准，导致市场与产业链发展面临多重痛点：​
一是市场秩序混乱，导致供需双方权益受损。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市场上该类树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既造成树脂生产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也给下游合成革生产企业及品牌带来巨大风险，采购时缺乏可量化的剥离强度判断依据，需投入大量成本进行自主检测。​
二是技术指标模糊，产业升级缺乏方向。行业对“高剥离”的定义无统一标准，既无明确的剥离强度数值范围，也缺乏规范的检测方法，导致生产企业在研发与生产环节缺乏技术依据：部分企业依赖经验化生产，产品剥离性能稳定性差。​
三是产业链协同断裂，合成革产品品质难保障。合成革产业对合成革的耐用性与美观度要求严苛，而粘合层树脂的剥离性能是核心保障。但因树脂无统一标准，合成革企业与品牌间缺乏一致的“质量共识”，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产品质量管控难度，制约了合成革产业的升级。​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将针对性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明确高剥离性能指标、统一检测方法，规范市场秩序、引导技术升级、推动产业链协同，为合成革高质量法阵奠定坚实基础。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起草小组随机抽取和收集了国内3家生产企业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共计6件，抽样单位和产品基本涵盖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2件，************、**********各提供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2件，三家公司对提供的抽检样品按要求进行了试验验证，并汇总编制了试验验证数据报告。通过验证试验及对数据的分析整理，本文件制定的指标内容合理、可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检测及试验结果如下：
3.1  外观
起草组收集了样品6件，与2.2.4.1 外观要求符合率100%。
3.3  技术要求
起草组收集了样品6件，测试6组样品，与表1产品性能指标要求符合率100%。具体内容见表3


表3 产品性能指标检测数据
	序号
	项目
	A级指标
	B级指标
	最大测试数据
	最小测试数据

	1
	剥离强度N/cm
	≥50
	＜50
	
	

	2
	粘度（20±0.5℃）/Pa・s
	≥2000
	
	

	3
	pH值/（25℃）
	7-9
	
	

	4
	黄变性
	≥4级
	
	

	5
	胶粘剂可操作时间/min
	
	
	

	7
	存贮期
	≥6个月
	
	

	8
	密度/g/cm³
	1.0 - 1.2
	
	

	9
	拉伸强度/MPa
	5-30
	
	

	10
	剪切强度/MPa
	3-20
	
	

	11
	固含量%
	≥48
	
	

	12
	水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13
	光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14
	湿热处理后剥离强度/ N/cm
	
	
	
	











3.4  有害物质限量
起草组收集了样品3件，与表2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符合率100%。具体内容见表4。
[bookmark: _GoBack]表4 有害物质限量测试数据
	序号
	项   目
	限量指标
	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1
	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2
	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 3

	1
	重金属/mg/kg
	六价铬（Cr6+）
	≤2.0
	
	
	

	
	
	总铅（Pb）
	≤90
	
	
	

	
	
	总镉（Cd）
	≤100
	
	
	

	
	
	总汞（Hg）
	≤2
	
	
	

	2
	有机锡/mg/kg
	单丁基锡（MBT）
	不得检出
	
	
	

	
	
	二丁基锡（DBT）
	不得检出
	
	
	

	
	
	三丁基锡（TBT）
	不得检出
	
	
	

	3
	烷基酚（AP）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mg/kg
	辛基酚（OP）
	不得检出
	
	
	

	
	
	壬基酚（NP）
	不得检出
	
	
	

	
	
	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PEO）
	不得检出
	
	
	

	
	
	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
	不得检出
	
	
	

	4
	邻苯二甲酸酯类/mg/kg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BB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不得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不得检出
	
	
	

	
	氯化苯酚/mg/kg
	≤0.05
	
	
	

	
	甲醛/mg/kg
	≤20
	
	
	


     



4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没有涉及相关的专利。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造革和合成革生产、贸易大国，产业规模与国际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合成革用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作为合成革生产的核心原料，其剥离强度直接决定合成革成品的耐用性与品质，广泛影响鞋履、箱包、家居软装等下游领域的产品竞争力。当前，行业因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产品性能混乱、市场竞争无序，制约了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
从社会效益来看，本标准的制定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供需双方权益。通过明确树脂的高剥离性能指标、检测方法及通用质量要求，可为生产企业提供清晰的技术依据，避免 “参数虚标”“以次充好” 等乱象，同时为下游合成革企业、时尚品牌提供可量化的采购标准，减少因材料质量问题引发的市场纠纷。这不仅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能降低产业链各环节的质量管控成本，提升终端产品品质稳定性，间接保障消费者使用体验。​
从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来看，其一，将推动树脂产业技术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标准对高剥离性能的明确要求，将倒逼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配方设计与生产工艺，提升产品性能一致性与稳定性，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同时，统一的技术指标将助力我国高剥离水性聚氨酯粘合层树脂形成标准化“技术语言”，增强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为产品拓展出口渠道、参与全球竞争奠定基础，进一步巩固我国在合成革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地位。​
其二，将赋能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对于合成革企业而言，标准化树脂可降低生产损耗、提升成品合格率；对于合成革产业而言，稳定的高剥离性能能确保高端鞋履、箱包等产品在长期使用中不开裂、不分层，保障设计效果与品质寿命，助力我国时尚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这将推动“树脂研发-合成革生产-时尚产品应用”产业链的协同联动，形成产业发展合力，助力我国从“合成革生产大国”向“合成革品质强国”迈进，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与产业影响力。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
本文件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1。
[image: ]
图1  塑料制品技术标准体系框架
本文件属于塑料标准体系中（02）塑料制品大类，（99）其他。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即实施。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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